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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看懂如何聲請保護令——聲請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與緊急保護令
的⽂件、流程及內容

⽂:杜昀浩（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3-04-07

本⽂

讓被害⼈免於繼續處在家庭暴⼒[1]危險中的保護令有3種，分別為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及緊急保護令[2]，
從聲請⽅式、審理程序、保護令內容等層⾯皆不相同，以下先介紹聲請保護令要準備哪些⽂件，再分別介紹3

種保護令的特點及差異[3]。

⼀、聲請保護令要準備的⽂件

（⼀）聲請狀

原則上要提出書⾯聲請狀[4]，可以參考司法院的範例：暫時或緊急保護令聲請狀範例、通常保護令聲請狀範
例。

（⼆）聲請⼈、被害⼈及相對⼈（加害⼈）的戶籍謄本

可以就近在當地的戶政事務所申請戶籍謄本，不⽤回到戶籍地。

（三）加害⼈有暴⼒⾏為的相關證據

例如：驗傷診斷證明書、暴⼒⾏為的照⽚、錄⾳光碟及錄⾳譯⽂、錄影光碟等。

（四）其他依照聲請保護令的內容，檢附相關⽂件

例如被害⼈要使⽤特定的⾞輛或房地，避免被害⼈妨礙，可附上汽機⾞⾏照、⼟地房屋的權狀、謄本或租約
等；⼜例如被家暴就醫的費⽤或因此請律師的錢，要加害⼈付，需附上醫療費⽤單據、律師委任費⽤收據等。

（五）證⼈資料

例如有其他⼈看到加害⼈在施暴，就可以提供⽬擊者的姓名、住居所地，請法院寄傳票給他來當證⼈。

⼆、三種保護令的聲請、審理與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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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保護令

被害⼈⾯臨家暴的急迫情形時，可以迅速聲請到的是緊急保護令。但請注意，被害⼈⾃⼰不能聲請緊急保護
令，要透過警察、檢察官或地⽅政府主管機關向法院聲請[5]，例如報警請警察聲請。

法院審理緊急保護令時，原則上不會開庭，並於受理後4⼩時內核發緊急保護令或駁回聲請[6]。

（⼆）暫時保護令

雖然情況沒有急迫到符合緊急保護令，但因為通常保護令要花⽐較⻑的時間，為了避免加害⼈實施家暴⾏為，
⼀般會建議被害⼈聲請暫時保護令，它的審核⽐通常保護令迅速（法院原則上也不開庭審理[7]），可以補⾜通
常保護令核發前的空窗期間[8]。

附帶⼀提，聲請暫時保護令就會被視為已經聲請通常保護令[9]，也就是最終雙⽅還是會到法院進⾏通常保護令
的審理程序。

（三）通常保護令 [10 ]

通常保護令的審理程序較嚴謹，法院原則上會開庭審理，並給予雙⽅陳述意⾒的機會。

通常保護令的優點是內容會⽐緊急、暫時保護令周全，例如可以要求被害⼈付房屋租⾦、⼩孩的扶養費[11]，
但緊急、暫時保護令不⾏。

關於3種不同的保護令，誰可以聲請、法院會怎麼審理，核發的內容有什麼，整理如表1：
表1：三種保護令的內容與⽐較

種類 緊急保護令 暫時保護令 通常保護令

聲請⼈ 檢察官
警察機關
地⽅主管機關

被害⼈
法定代理⼈、三親等以內的⾎
親或姻親
檢察官
警察機關
地⽅主管機關

被害⼈
法定代理⼈、三親等以內的⾎
親或姻親
檢察官
警察機關
地⽅主管機關

聲請⽅
式

書⾯聲請狀
⾔詞
傳真
其他科技設備傳
送⽅式

書⾯聲請狀 書⾯聲請狀



聲請時
間

平⽇⽇間
夜間
例假⽇

平⽇⽇間 平⽇⽇間

審理⽅
式

法院得不開庭 法院得不開庭 法院應開庭

保護令
內容

禁⽌施暴令
禁⽌接觸令
遷出令
遠離令
物品使⽤權令
暫定親權令
禁⽌查閱資訊權
其他必要命令

禁⽌施暴令
禁⽌接觸令
遷出令
遠離令
物品使⽤權令
暫定親權令
禁⽌查閱資訊權
其他必要命令

禁⽌施暴令
禁⽌接觸令
遷出令
遠離令
物品使⽤權令
暫定親權令
暫時探視權令
租⾦或扶養費令
損害賠償令
加害⼈處遇計畫
律師費令
禁⽌查閱資訊權
其他必要命令

來源：作者⾃製。

三、保護令可以禁⽌或要求對⽅做什麼？保護令的內容有哪些？

（⼀）三種保護令都可以聲請的內容

1. 禁⽌施暴令[12]

禁⽌加害⼈對被害⼈或其家庭成員施加⾝體、精神或經濟上的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的⾏為。

2. 禁⽌接觸令[13]

法官核發禁⽌接觸令時，會視家庭暴⼒情節輕重，核發不同內容的禁⽌接觸令（例如：騷擾、接觸、跟蹤、通
話、通信等）。不論被害⼈與加害⼈是否住在⼀起，法院均可核發禁⽌接觸令。

3. 遷出令[14]

法官有權要求加害⼈遷出雙⽅共同居住的房屋。法官核發遷出令時，只會探究被害⼈是否住在那裡以及加害⼈
是否有必要遷出，⾄於房屋屬於被害⼈或加害⼈所有，則不在考量範圍。換⾔之，即便房屋是加害⼈的，法院



仍可要求加害⼈搬出去，也可以禁⽌加害⼈把房屋租出去或賣掉。

4. 遠離令[15]

法官可以要求加害⼈遠離被害⼈的住家、學校、公司⼀定距離。

5. 物品使⽤權令[16]

不論汽⾞、機⾞或其他物品是誰的，法院都有權要求加害⼈把⽣活、職業或教育上的必需品交給被害⼈，讓被
害⼈可以使⽤。

6. 暫定親權令[17]

法院得將未成年⼦⼥的親權暫時交由某⼀⽅⾏使，並推定有家暴⾏為的加害⼈不利於⾏使未成年⼦⼥的親
權[18]。

7. 禁⽌查閱資訊權[19]

為避免加害⼈持續騷擾被害⼈及未成年⼦⼥，法院有權禁⽌加害⼈查閱被害⼈及未成年⼦⼥的戶籍、學籍等資
料。

8. 其他必要命令[20]

（⼆）通常保護令才可以聲請的內容

1. 暫時探視權令[21]

法院可以決定加害⼈要如何跟未成年⼦⼥會⾯交往，甚⾄是不准加害⼈⾒未成年⼦⼥。

2. 租⾦或扶養費令[22]

法院會審核雙⽅的資⼒、被害⼈是否有謀⽣能⼒，以及未成年⼦⼥的需要，來認定被害⼈要不要給付租⾦或扶
養費。

3. 損害賠償令[23]

因為加害⼈的家暴⾏為，導致被害⼈或家庭成員需⽀出醫療、輔導、庇護所或財物損害等費⽤，法院可以命令
加害⼈賠償。



4. 加害⼈處遇計畫[24]

法院可以命加害⼈完成加害⼈處遇計畫，類型分為6種：（1）認知教育輔導；（2）親職教育輔導；（3）⼼
理輔導；（4）精神治療；（5）戒癮治療；（6）其他輔導、治療[25]。

5. 律師費令[26]

由於家庭暴⼒的被害⼈經常無法⾃⾏⾯對繁雜的訴訟程序，且沒有錢請律師，⽴法者特別規定可以要求加害⼈
給付相當的律師費⽤給被害⼈。

四、未同居的現任或前任親密伴侶，也可以聲請保護令

⽴法者在2015年修法，也將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的未同居伴侶納⼊家庭暴⼒防治法的保護範圍[27]。也就是
說，保護令的聲請不限於同居，若受到沒有同居的現任或前任男⼥朋友、伴侶施以暴⼒⾏為，被害⼈也可以聲
請保護令。

註腳
   怎麼樣算是家庭暴⼒，可以另外參考：謝宜霓（2022），《什麼是家庭暴⼒、家庭暴⼒防治法保護對象

》。
[1]

   家庭暴⼒防治法第9條：「⺠事保護令（以下簡稱保護令）分為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及緊急保護令。
」

[2]

   本⽂內容亦刊於昀道國際法律事務所，詳參杜昀浩（2023），《⼀次看懂如何聲請保護令——聲請通常
保護令、暫時保護令與緊急保護令的⽂件、流程及內容》。

[3]

   家庭暴⼒防治法第12條第1項本⽂：「保護令之聲請，應以書⾯為之。」[4]

   家庭暴⼒防治法第12條第1項但書：「但被害⼈有受家庭暴⼒之急迫危險者，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以⾔詞、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之⽅式聲請緊急保護令，並得於夜間或休
息⽇為之。」

[5]

   家庭暴⼒防治法第16條第1、4項：「
I 法院核發暫時保護令或緊急保護令，得不經審理程序。……
IV 法院於受理緊急保護令之聲請後，依聲請⼈到庭或電話陳述家庭暴⼒之事實，⾜認被害⼈有受家庭暴
⼒之急迫危險者，應於四⼩時內以書⾯核發緊急保護令，並得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緊急保護令
予警察機關。」

[6]

   家庭暴⼒防治法第16條第1項。[7]

   家庭暴⼒防治法第16條第6項：「暫時保護令、緊急保護令⾃核發時起⽣效，於聲請⼈撤回通常保護令之
聲請、法院審理終結核發通常保護令或駁回聲請時失其效⼒。」

[8]

file:///article/family-relationship/34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1&flno=9
https://www.khcattorney.com/post/%25E4%25B8%2580%25E6%25AC%25A1%25E7%259C%258B%25E6%2587%2582%25E5%25A6%2582%25E4%25BD%2595%25E8%2581%25B2%25E8%25AB%258B%25E4%25BF%259D%25E8%25AD%25B7%25E4%25BB%25A4-%25E8%2581%25B2%25E8%25AB%258B%25E9%2580%259A%25E5%25B8%25B8%25E4%25BF%259D%25E8%25AD%25B7%25E4%25BB%25A4%25E3%2580%2581%25E6%259A%25AB%25E6%2599%2582%25E4%25BF%259D%25E8%25AD%25B7%25E4%25BB%25A4%25E8%2588%2587%25E7%25B7%258A%25E6%2580%25A5%25E4%25BF%259D%25E8%25AD%25B7%25E4%25BB%25A4%25E7%259A%2584%25E6%2596%2587%25E4%25BB%25B6%25E3%2580%2581%25E6%25B5%2581%25E7%25A8%258B%25E5%258F%258A%25E5%2585%25A7%25E5%25AE%25B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1&flno=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1&flno=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1&flno=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1&flno=1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1&flno=16


   家庭暴⼒防治法第16條第5項：「聲請⼈於聲請通常保護令前聲請暫時保護令或緊急保護令，其經法院准
許核發者，視為已有通常保護令之聲請。」

[9]

   家庭暴⼒防治法第10條第1、2項：「
I 被害⼈得向法院聲請通常保護令、暫時保護令；被害⼈為未成年⼈、⾝⼼障礙者或因故難以委任代理⼈
者，其法定代理⼈、三親等以內之⾎親或姻親，得為其向法院聲請之。
II 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10]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
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命相對⼈給付被害⼈住居所之租⾦或被害⼈及
其未成年⼦⼥之扶養費。」

[11]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
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禁⽌相對⼈對於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
或其特定家庭成員實施家庭暴⼒。」
家庭暴⼒防治法第2條第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家庭暴⼒：指家庭成員間實施⾝體、精神或經
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為。」

[12]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
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禁⽌相對⼈對於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
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必要之聯絡⾏為。」

[13]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3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
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三、命相對⼈遷出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少
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住居所；必要時，並得禁⽌相對⼈就該不動產為使⽤、收益或處分⾏為。」

[14]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
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四、命相對⼈遠離下列場所特定距離：被害⼈、⽬
睹家庭暴⼒兒童及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住居所、學校、⼯作場所或其他經常出⼊之特定場所。」

[15]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
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五、定汽⾞、機⾞及其他個⼈⽣活上、職業上或教
育上必需品之使⽤權；必要時，並得命交付之。」

[16]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
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六、定暫時對未成年⼦⼥權利義務之⾏使或負擔，
由當事⼈之⼀⽅或雙⽅共同任之、⾏使或負擔之內容及⽅法；必要時，並得命交付⼦⼥。」

[17]

   家庭暴⼒防治法第43條：「法院依法為未成年⼦⼥酌定或改定權利義務之⾏使或負擔之⼈時，對已發⽣
家庭暴⼒者，推定由加害⼈⾏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不利於該⼦⼥。」

[18]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12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
請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禁⽌相對⼈查閱被害⼈及受其暫時監護之
未成年⼦⼥戶籍、學籍、所得來源相關資訊。」

[19]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13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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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三、命其他保護被害⼈、⽬睹家庭暴⼒兒童及
少年或其特定家庭成員之必要命令。」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7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
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七、定相對⼈對未成年⼦⼥會⾯交往之時間、地點
及⽅式；必要時，並得禁⽌會⾯交往。」

[21]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
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命相對⼈給付被害⼈住居所之租⾦或被害⼈及
其未成年⼦⼥之扶養費。」

[22]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9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請
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九、命相對⼈交付被害⼈或特定家庭成員之醫療、
輔導、庇護所或財物損害等費⽤。」

[23]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
請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命相對⼈完成加害⼈處遇計畫。」

[24]

   家庭暴⼒防治法第2條第6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六、加害⼈處遇計畫：指對於加害⼈實施之認
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輔導、⼼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輔導、治療。」

[25]

   家庭暴⼒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11款：「法院於審理終結後，認有家庭暴⼒之事實且有必要者，應依聲
請或依職權核發包括下列⼀款或數款之通常保護令：……⼗⼀、命相對⼈負擔相當之律師費⽤。」

[26]

   家庭暴⼒防治法第63條之1第1項：「被害⼈年滿⼗六歲，遭受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施以⾝
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情事者，準⽤第九條⾄第⼗三條、第⼗四條第⼀項第⼀款、第⼆款、第四款、第九
款⾄第⼗三款、第三項、第四項、第⼗五條⾄第⼆⼗條、第⼆⼗⼀條第⼀項第⼀款、第三款⾄第五款、第
⼆項、第⼆⼗七條、第⼆⼗⼋條、第四⼗⼋條、第五⼗條之⼀、第五⼗⼆條、第五⼗四條、第五⼗五條及
第六⼗⼀條之規定。」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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